
彰银商业银行开展个人“沉睡账户”提醒工作的公告 

尊敬的客户： 

为帮助客户知悉自身银行账户情况，防范账户丢失、资金损失

或诈骗风险，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

局要求，我行将于即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，集中开展“沉睡账

户”提醒提示工作。 

一、 提醒对象 

“沉睡账户”是指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5 年及以上未发生

主动交易，且账户中有余额的个人银行账户。 

1、5年及以上未发生主动交易的活期储蓄或结算账户； 

2、到期不自动转存且到期之日起 5 年及以上未发生主动交易

的定期存款账户。 

主动交易是指存现、取现、转账、消费等除计结息、账户管理

费以外的交易。 

二、 提示方式 

我行将通过官方网站、营业网点发布公告，各营业网点邮件通

知的方式，向“沉睡账户”持有人开展提醒工作。若您接到信息后，

请及时至我行办理相关业务。  

三、 温馨提醒 

本次工作我行未开设网站链接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请不要相信

我行以外人员的电话或短信，勿点击陌生链接谨防电信诈骗。如有

疑问，敬请垂询我行营业网点。 

昆山分行：0512-57367576-1601/1602 

昆山花桥支行：0512-36690188-1610 

东莞分行：0769-23660101 

福州分行：0591-86211320 



南京分行：025-88811000 

特此公告。 

彰银商业银行 

2023.12.11 

 


